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113號 行政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02 月 12 日

案由摘要：徵收補償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一三號

    上  訴  人  黃士珍

                黃士峰

                黃士能

                籃銓成

                籃山陽

                劉清福

                劉秀美

                劉金城

                廖順福

                廖順興

                魏清賢

                賴木水

                周文益

                賴詒慶

                賴光輝

                盧日祥

                黃如洋

                康建文

                黃崇智

                黃崇亮

                江銀池

                江健文

                魏子榮

                張政義

                黃崇聖

                黃崇訓

                黃崇道

                張進欽



                江清顯

                江榮珍

                江榮宗

                劉土水

                劉秋良

                江豐田

                江豐鎮

                賴沐欽

                江張桔

                何萬成

                張紅桂

                吳月招

                林雅惠

                黃林茶

                陳騰飛

                張添發

                洪寶吉

                洪清泉

                洪圓斗

                張添春

                林榮樺

                徐富田

                簡連三

                簡連發

                簡連進

                張文貳

                賴良平

                賴金石

                何萬益

                張昭三

                張昭次

                林秋桂

                張啟吉



                賴良彥

                林濟川

                賴廖蔭

                賴捷三

                賴瑞泳

                賴瑞芳

                周慶松

                吳廖阿鑾

                吳榮吉

                吳添發

                吳鑫湧

                吳月女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

    代  表  人  胡志強

右當事人間因徵收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四一四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一）依內政部所頒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

    條及第十條規定，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之評議結果，必須報中央地政主管

    機關備查；中央主管地政機關發現評議結果與該地當時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實值

    不符時，附具理由重新評議者，僅限於地價、土地改良物價格、標準地價或徵收

    補償地價加成補償成數之評議，而依法復議之徵收補償價額之評議，則不在必須

    報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備查之範圍內。故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依法復議之徵

    收補償價額之評議，其評議結果無須報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報中央地政

    主管機關備查，中央地政主管機關亦無法定職權可就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依法復議之徵收補償價額之評議結果發還重新評議。依法復議之徵收補償價額為

    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賦予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之法定職權，其評議結

    果係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原審認定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依法復議之徵收補償價額」，須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備查，及中央地政主管機關

    得就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依法復議之徵收補償價額」發還重新評議等情



    ，顯有適用地價及標準地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條規定不當之違背法令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五條、訴願法第五條、土地徵

    收條例第二十二條及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地價評議

    委員會之復議職權，係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賦予之法定職權，其作成之決議

    （即復議結果），係屬地價評議委員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為之行

    政處分。原審認此復議結果尚須由被上訴人做成書面始生效力之見解，於法無據

    ，而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不當之違誤。（三）按鈞院六十二年判字第

    一八四號判例，係針對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規定所為之裁判，當時土地徵收

    條例尚未制定公布，行政訴訟法亦無規定給付訴訟之型態，故原判決不能引用鈞

    院六十二年判字第一八四號判例來解釋土地徵收條例。原審謂地價評議委員會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所作成之復議結果，仍須經所屬縣（市）政府另作

    成行政處分，上訴人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直接提起應補

    償價額差額之給付訴訟，確有不當。（四）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土地徵收

    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因徵收之公法上

    原因，而對徵收機關有請求給付徵收補償費之權利。如徵收機關未於法定期間內

    給付徵收補償費完竣，在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

    之情形，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該徵收案從此失其效力。在土地

    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情形，土地權利關係人得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規定

    ，提起給付應補償價額差額之訴訟。查土地權利關係人就本件之復議結果均無不

    服，而未提出行政救濟，故該復議結果依法已確定，被上訴人未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於復議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應補償價額差額

    與土地權利關係人，上訴人自得依法提起本件給付訴訟。復依司法院釋字第一一

    ○號解釋意旨，其所謂徵收機關應給付與土地權利關係人補償費之期限，遠比土

    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為嚴格。原審認為上訴人請求給付應補償價額

    差額，應於撤銷之行政救濟程序中一併主張，或另案向被上訴人請求作成發給之

    行政處分等情，無法律上之依據。蓋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明文規定應

    於復議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應補償價額差額與土地權利關係人，此為被

    上訴人之法律上義務，而被上訴人及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內政部均無法定職權可推

    翻地價評議委員會依法所為之復議結果，亦無法定職權可自行決定是否依照地價

    評議委員會依法作成之復議結果發給應補償價額差額。原審判決之法律上見解，

    容有違誤，為此求為廢棄原判決，並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及自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於本審未為答辯。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按行政訴訟法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之訴訟類型，其目的在於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被上訴人為「行政處分以外」之

    其他公法給付，包括金錢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等事實行為，學理上稱為「一般給

    付訴訟」，相較於撤銷訴訟（同法第四條）與課予義務訴訟（同法第五條），具

    有補充之功能，故人民所請求之給付若以行政處分應否撤銷為據，或須先作成行

    政處分者，自無許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特別是人民申請金錢給付，須由行政

    機關先作成核准處分者，於行政機關拒絕申請時，申請人須先循序提起課予義務

    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判令行政機關作成核准處分，而不得直接提起給付訴

    訟，同條第二項規定即本此意旨。此項規定雖僅就給付訴訟與撤銷訴訟間之關係

    有所規範，惟其範圍應擴及於給付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間之關係。次按「被徵收

    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

    「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

    現值時評定之。」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條（原判決誤載為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定有明文。又「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

    徵收案時，應即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土地權利關係人對於第十八條第一項之公告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向該

    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接受

    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土地權利關係人。」「被徵收土

    地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不服前項查處情形者，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

    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土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亦為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

    。準此，有關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被徵收時，其應受之補償費，既應由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地價評議委員會估定之，惟地價評議委員會係由有關機

    關代表及地方人士所組成，其開會評定之結果，並非行政機關之處分，則補償費

    金額之作成，自須由行政機關依一定程序以行政處分之方式為之（最高行政法院

    六十二年判字第一八四號判例參照）。同理，因地價評議委員會並無作成行政處

    分之權能，故地價評議委員會就復議案之決議，須經所屬縣（市）政府作成行政

    處分，始能發生徵收補償數額變動之效力。從而人民就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因被徵

    收而所生之爭執，其循序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者，即應請求行政法院判命行

    政機關作成補償之行政處分，是項司法救濟，應屬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課予義務訴

    訟之範圍，申言之，人民請求行政機關作成上開補償之授益處分，如行政機關對



    其請求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應提起「怠為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

    （第五條第一項）；反之，如行政機關對其請求逕予駁回，則應提起「排除否准

    之課予訴訟」（第五條第二項），而非得逕行提起同法第八條之一般給付訴訟。

    （二）本件被上訴人辦理高速鐵路八十米聯外道路生活圈二號線四十米工程（臺

    中市○○路至永春路）臺中烏日站用地徵收，經內政部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台

    內地字第八九六五七○四號函核准徵收（如附表所示土地），被上訴人以八十九

    年十月二日府地用字第一三六四七四號公告徵收。徵收補償費，被上訴人係以通

    案方式，提交臺中市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八十九年第三次會議評定，以公

    告土地現值加四成作為補償標準。上訴人於公告期間以公告現值偏低為由，多次

    提出異議，經函請地政事務所查明無誤後，將查處結果復知上訴人，而施工獎勵

    金部分則經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表示無法發給。上訴人不服，於八十九年七月

    八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陳情，再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提出異議書，被上訴人於

    九十年一月九日，將本件提交臺中市地價暨標準評議委員會以復議案重新討論，

    經決議補償地價以公告土地現值加五成作為補償標準，被上訴人函報內政部備查

    ，經內政部以九十年二月六日台內地字第九○○三一四九號函復略以：「．．．

    上開補償地價既經貴市地價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八十九年第三次會議評定以公

    告土地現值加四成作為補償標準，似應為已依上開規定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評議

    之結果，現重新評定加成數原因為何，是否符合該規定，請查明報部。」而未准

    備查，發回重議。嗣經內政部另以九十年五月八日台九十內地字第九○六四八九

    六號函規定：「直轄市、縣（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加成補償成數時，應於評

    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已評議確定之加成補償成數，不得更正。」不同

    意加五成補償。被上訴人遂以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府地用字第七○七○○號函復

    上訴人，仍維持原公告土地現值加四成作為補償標準。上訴人乃以臺中市地價暨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結果，決議將補償地價以公告現值加五成為補償標準，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被上訴人應於復議結果確定之日起三

    個月內發放補償價額差額，惟被上訴人並未於法定時間內發放為由，提起本件給

    付訴訟，求為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如附表所示總計金額之徵收補償費，

    及自九十年四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查地

    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內政部訂頒地價及標準地

    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所設置（前開規程第二條），其委員及工作人員均屬兼任

    ，並無專職人員（前開規程第四條及第十一條），亦無獨立預算（前開規程第十

    三條），自係市縣政府因任務編組所設內部單位，而非獨立之行政機關，並無作

    成行政處分之權能。而土地徵收及其地價補償事項，應以行政處分為之，土地徵



    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後段亦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地價評議會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故地價評議委員會就復議案

    之決議，須經所屬市縣政府作成行政處分，始能發生徵收補償數額變動之效力。

    又地價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應作成紀錄，連同發言要點，於會議結束後七日內報請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報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備查。中央地政主管機關發現評

    議結果與該地當時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實值不符時，應附具理由，發還重新評議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中央

    地政主管機關即內政部，就評議委員會之決議，既得發還重新評議，則在該部同

    意備查前，其決議即無發生效力之餘地。系爭決議已經內政部發還重新評議，有

    內政部九十年二月六日台內地字第九○○三一四九號函附卷可稽。則上訴人對該

    項復議結果是否存在及被上訴人是否遵守該項復議結果有所爭執，自應就被上訴

    人以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府地用字第七○七○○號函為維持原案不予變更之處分

    ，於不服該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一併主張，抑或另案向被上訴人請求作成發給

    之行政處分，方屬適法。本件上訴人等對於上開被上訴人府地用字第七○七○○

    號函所為處分，除上訴人魏子榮、劉清福、林濟川、黃林茶及張添福外，未曾對

    之提起撤銷訴訟；而上開上訴人魏子榮等五人所提起之撤銷訴訟則已受敗訴判決

    （本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四七八號），且其等亦未於該訴訟程序併為給付之請求

    ，自無許逕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方式而為請求。上訴人經原審審判長闡明是否

    聲明請求被上訴人作成准予核發徵收補償費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仍認其得逕行提

    起本件給付訴訟，依前揭之說明，即難認其有合法之請求權基礎，其請求自屬無

    理由，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

四、本院按：「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

    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由此規定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

    行政機關，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言。另依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

    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

    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經查：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係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內政部訂頒之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所設

    置，其委員及工作人員均屬兼任，並無專職人員，亦無獨立預算，自係直轄市或

    市縣政府因任務編組所設內部單位，而非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行政機關，自無作

    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地價評議委員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就

    被徵收土地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不服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主管機關調

    查處理情形提出復議所作成之決議，仍須經所屬市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主



    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始能發生法律效力。上訴人主張地價評議委員會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作成之決議，即為行政處分云云，尚非可採。至

    上訴人其餘主張，業據原判決詳述理由不予採取，核無不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指

    摘原判決違誤，自無足取，上訴意旨求為廢棄原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

第三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二        月      十二      日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葉  振  權

                                         法  官      蔡  進  田

                                         法  官      廖  宏  明

                                         法  官      劉  鑫  楨

                                         法  官      吳  明  鴻

右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院書記官  阮  桂  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二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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